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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之無形資產攤銷初探 

一、前言 

經濟部於2020年10月7日預告「企業併購法」（下簡稱「企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草案

預告至12月6日。本次企併法修正草案乃回應司法院釋字第770號解釋及各界近年希望能增加併購

彈性與保障股東的權益，因此朝向「保障股東權益」、「放寬非對稱合併適用範圍」及「擴大租稅

措施」等三大方向修法；其中有關租稅條款涉及二大重要議題，第一為進行企業併購時所取得的

「無形資產」得按實際取得成本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銷；第二則是新創公司之個人股東得選擇取

得股份對價延緩課稅之規定，由於新創公司之個人股東雖有併購意願，卻未必能立即於併購當年

度繳納稅款，進而影響併購案之進行，因此，為促進友善併購環境，被併購新創公司股東取得股份

對價，其股利所得可選擇延緩至次年度起第五年課徵所得稅等。 

本文僅先探討本次企併法新增的租稅措施中有關「無形資產」攤銷部分，由於第40條之1第2項

有關營業秘密，包括未登記之技術、客戶關係（包含客戶名單）等等，這類無清晰產權外觀，如何

能於進行企業併購時，進行可辨認性、可被公司控制、有未來經濟效益、金額能可靠衡量？再者，

第40條之1第4項規定，第2項營業秘密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如有疑義，得向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

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收購公司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意見。是以，本文期希在

此時提出建議或可行性方向讓此次修法能夠有助於落實並促進在無清晰產權外觀的無形資產未來

在稽徵實務上有攤銷的可能性。 

二、 無形資產過往在課稅實務之困境 

在向來的企業併購實務，如果A公司透過企業併購的方式，以溢價（亦即以超過B公司帳面價值

的價格）取得B公司的股權，在現行所得稅法第60條的規定下，只能就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

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明白列舉的無形資產進行攤提折舊；在前開列舉的無形資產之外，無法納

入的部分（亦即無法滿足商業會計法第41條之1以及國際會計準則38號所規定的無形資產要件的

部分），則歸為商譽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定進行攤銷。 

上開企業併購實務，在實際的作業上，產生的問題如下：得以納入明文列舉的無形資產，只有

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少數項目，其實無法函括其他諸多的無形資產

（例如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電腦軟體等無形資產），特別是遺漏了營業秘密此項深具實務意義的

無形資產；換言之，A公司所付出的溢價，如果其中是為了取得營業秘密的目的所付出的對價，在

現行所得稅法第60條的規定下，是無法攤銷的。 

無形資產一旦無法納入，前開所得稅法第60條所列舉的項目中，就只能歸類為商譽，然而，商

譽雖然依照企業併購法第40條的規定，仍然得以攤銷，但在課稅實務上，稅捐機關對於商譽本身



 
 

 
 
 

2 

的認定，極為嚴格，所以常常造成徵納雙方的爭議，嗣後財政部於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99410號令明訂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一定程度明確化處理方向，不

過，商譽攤銷在稅捐實務上仍有其變數存在。 

三、 無形資產過往在課稅實務之困境 

 可攤銷之無形資產範圍明文擴大 

本次企併法草案第40條之1，其目的就是在解決前開向來稅捐實務有關無形資產攤銷的議題，

在草案所規定的內容下，得以攤銷的無形資產，已擴大其列舉的範圍，除了所得稅法原本規定的營

業權、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外，還增加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植物品種權、漁業

權、礦業權、水權、營業秘密、電腦軟體。其中最有意義的，就是把「營業秘密」納入列舉的無形

資產。 

 可攤銷之無形資產的法定要件 

雖然營業秘密已經納入列舉得攤銷的無形資產項目之一，但是，要符合企併法草案第40條之1

得攤銷的營業秘密，依同法規定，尚須符合該條第1項所界定的無形資產要件，如下圖1所示。換

言之，營業秘密必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公司控制」、「有未來經濟效益」及「金額能可靠

衡量」，始得依同條第2項主張攤銷，實際上這些要件，也即商業會計法第41條之11 以及國際會

計準則38號對於無形資產的認定所規定的要件。 

 

圖1：修正草案第40條之1第1項、第3項（圖為作者自製自繪） 
  

 
1 商業會計法第 41條之 1    

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得認列為資產負債表或綜合損益表之會計項目： 

一、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商業。 

二、項目金額能可靠衡量。 

無形資產 
 具備要件  可辨認性 

 可被公司控制 

 有未來經濟效益 

 金額能可靠衡量 

 始得主張  得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銷 

 剩餘法定享有年數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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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如何對於無清晰產權外觀的無形資產在未來稽徵實務提升其攤銷

的可能性 

第40條之1雖然沒有明白規定，但是從法律適用的體系性解釋來看，草案第40條之1雖然嘗試把

營業秘密納入得攤銷的資產，但是，在具體的個案上，能夠依該條第2項主張攤銷的營業秘密，其

實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二法律所規定的要件：首先，此營業秘密必須要符合營業秘密法第2條三項要

件，也即「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此三要件即所謂的營業秘密的法定要件；不符合上開要件的

無形資產，則不屬於法律所保護的營業秘密。以下就此三項要件稱之為「營業秘密的法務要件」。 

如有一項營業秘密，符合營業秘密法第2條所規定的要件後，仍須再檢視是不是構成企併法草案

第40條之1第1項所規定的如下要件，也即：「可辨認性」、「可被公司控制」、「有未來經濟效

益」及「金額能可靠衡量」由於此明定於本次草案第40-1條所規定的要件，其實是將財務會計原則

所定義的無形資產法律化，不符合上開要件的無形資產，就無法依該條第2項主張攤銷；以下就此

四項要件，稱為「營業秘密的財務要件」。 

 提出文件之一：專家出具收購價格分攤報告 

就營業秘密的財務要件方面，其實現行實務已經有相對成熟的做法，就是委由會計師或無形資

產鑑價單位就企業併購所取得的無形資產，做出所謂的「收購價格分攤報告」（Purchase Price 

Allocation Report，簡稱「PPA報告」）。此PPA報告的作業實務，除了可以滿足財務報告的報導

需求，同時未來也得以作為稅務評估的參考文件（只是在企併法草案第40條之1之前，PPA報告不

會特別針對營業秘密此一項目特別做出辨識，只會就已列舉的項目諸如專利權、商標權等加以配

價，其餘納入商譽），換言之，財會實務上已經有成熟的作法，未來PPA報告亦得作為納稅義務人

提出予主管機關審查文件之一。 

 提出文件之二：專家出具獨立意見書 

就營業秘密的法務要件方面，現行併購實務，尚無第三方（就專業領域而言，應該合適由律師

擔任）做出辨識以及提供法律意見的作法，蓋於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的規定下，營業秘密並非於

稅法上得以攤銷的項目，所以，沒有特別加以辨識作出區別的實益；一旦這次企併法草案第40條

之1將營業秘密納入列舉得以攤銷之無形資產後，此項營業秘密的邊界及範圍如何，即有加以辨識

之必要（因為營業秘密不同於專利權及商標權，有明確的登記外觀，必須由法律專業本於營業秘密

法的規定加以辨識）。另外，為強化其客觀性，如果此營業秘密的範圍係由公司自行認定，屆時亦

不易由稅捐稽徵機關所採認，合適考慮由外部律師本於查證結果，出具獨立法律意見，供作會計師

或無形資產鑑價單位出具PPA報告的前提基礎。 

 制度之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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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費用的攤銷，對於從事企業併購的當事人稅務利益影響甚鉅，向來也是徵納雙方經常

發生爭議的項目；在過去，在明文列舉的項目中得以納入攤銷費用的無形資產，主要都是諸如專

利、商標等經過登記的項目，有清晰的產權外觀，對於從事PPA報告的會計師或無形資產鑑價單

位，容易加以辨識；但是，營業秘密本身其實內容多種多樣（依照營業秘密法第2條的規定，其內

容包括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且必須

滿足同條所規定的三項法定要件，在認定上必須就具體個案，本於實際狀況加以辨識，如果沒有客

觀第三方的法律專業單位加以協助，確實不利實務上進行認定，即便企併法草案第40條之1第4項

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得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意見（立法理由中，提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邀集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召開會議；或洽請營業秘密法主管機關經濟部提供協助），但此等營

業秘密產權邊界的認定，並非抽象的法律疑義問題，較難以透過會議方式的討論加以解決，如須以

會議方式進行討論審查，仍建議須事前導入制度設計，例如：包括但不限於如由自律組織、各產業

公協會提出意見以供主管機關訂定作業基準，再作為後續各專家出具報告之準則、或提出審查基

準供審查委員進行審理及納稅義務人進行事前準備、或納稅義務人委由專家出具獨立法律意見書

及收購價格分攤報告，稅捐稽徵機關與主管機關始得以針對這些事前個案事實相關資料，就其形

式完備性加以審查。 

圖2：修正草案第40條之1第4項及建議（圖為作者自製自繪） 

有鑑於此，在強化會計師及無形資產鑑價單位PPA報告就無形資產財務要件認定作業公信力的

同時，併為導入第三方律師就無形資產法務要件認定出具意見的操作制度，應該是較為務實可行

的作法，如果屆時徵納雙方仍然發生爭議，稅捐稽徵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得以藉由審認PPA報告

以及獨立法律意見書的作業品質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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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無形資產費用的攤銷，對於從事企業併購的當事人稅務利益影響甚鉅，向來亦為徵納雙方經常

發生爭議項目之一，本次企業併購法也因應無形資產在交易實務日益重要下，在修正草案增列無

形資產得符合一定條件得予一定年限內攤銷之規定，因此，為利於稅捐稽徵機關查核及向各主管

機關徵詢意見之實務進行，更得以有助於促進在無清晰產權外觀的無形資產未來在稽徵實務上有

攤銷的可能性，於事前得由自律組織、各產業公協會提出意見以供主管機關訂定作業基準、或提出

審查基準供審查委員進行審理及納稅義務人進行事前準備，以及由納稅義務人就併購標的如有涉

及無形資產者委請專家出具獨立法律意見書及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作為後續審查文件之一，期於此

次修法美意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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